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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前，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10年度高等学校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，我校戏剧学院丁建军教授负责的表演专业被批准为

山东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（本科）建设点。此次省教育厅共确定了2010年度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点18个，特色专业建设点81个。 

  截止目前，我校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，分别是绘画专业、公共事业管理（文化艺术管理）专业；省级品牌专业2个，分别是绘

画专业、表演专业；省级特色专业2个，分别是公共事业管理（文化艺术管理）专业、艺术设计专业。 

 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校多年来坚持教学改革、强化专业建设、不断提升教学质量的结晶，也是在教学质量工程建设上取得的丰硕

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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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条：张志民院长作品参展“水墨泰山——第六届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学术提名展” 

下一条：我校四项成果获全省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优秀论文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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